附件1
区县人民政府工作考核评分指标表
	序号
	考核内容
	分值
	计分

	1
	按照工作职能和责任分工，制定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保护目标责任书，并递交市人民政府
	3
	制定目标责任书，并递交市人民政府的，得3分

	2
	建立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保护工作机制
	3
	建立工作机制，制定相关工作制度的，得3分

	3
	以保护和修复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主要功能为目的，编制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
	6
	开展规划编制工作的，得3分；经区县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的，得3分

	4
	按照规划目标，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落实生态保护及修复项目
	10
	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并完成计划项目60%的，得3分；完成计划项目80%的，得6分；完成计划项目90%的，得8分；完成全部计划项目的，得10分；完成计划项目不足60%的，不得分

	5
	设立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专项资金，纳入财政预算，专款专用
	3
	设立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专项资金，并落实相关管理规定的，得3分

	6
	制定和完善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相关规章制度
	3
	建立相关规章制度的，得3分

	7
	建立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监察巡护制度，开展定期监察巡护，完成监察巡护记录
	6
	制定监察巡护制度，定期开展监察巡护并完成记录的，得6分；未建立监察巡护制度的，不得分；建立监察巡护制度，但定期监察巡护记录不完整的，视情况得2至5分

	8
	采取多种方式，开展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保护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，并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培训
	3
	制定宣教、科普工作计划，并顺利实施的，得3分；未制定工作计划的，不得分；制定工作计划，但未完全实施的，视情况得1至2分

	9
	按规定设立并完善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标桩、标牌并妥善管理
	3
	完成标桩、标牌设立，建立相关台账，未发生破坏现象的，得3分；未完成标桩、标牌设立，或未建立相关台账，或当年发生标桩、标牌破坏现象的，不得分

	总    分
	40
	


